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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四、為維護兒童及少年權益，建立完善兒少安全保護體系，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於兒童及少年受

虐事件應研擬有效的防治策略並落實執行，防止兒童及少年受虐事件再發生。爰此，本席

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二）本院孫委員大千，鑒於近來學校營養午餐大多外包給專門廠商

，由廠商提供膳食給學校師生食用。但部份外包廠商卻頻傳使

用劣質食材做為全校師生的營養午餐，更加入一些非必要的食

品添加物來增添食物風味或是延長保存的期限，嚴重影響國小

及國中學子的身體健康，對於正在發育中之學子卻只能吃這些

不營養的膳食，讓家長不放心，未來國家棟樑的發育也將受影

響。教育部應會同相關單位成立專門的營養午餐監督及管理小

組，負責管理全國國中小的營養午餐膳食。同時建立完善的監

督機制以及提供老師、學生與家長一個完整的申訴管道，讓老

師、學生與家長能適時向主管機關反映缺失，藉以達到真正監

督外包廠商之實，讓各國中小學的師生們能吃得安心又健康。

爰此，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來，國中小學之學校營養午餐因為自辦校膳的比例較低，皆外包給外面專門的營養午餐

供應商。依據教育部國教署的統計，全台國中小自辦校膳之比例為 80.7%，目前仍有 656 所

國中小學未自辦校膳。把營養午餐皆外包之結果導致各國中小學的營養午餐品質良莠不齊

。近年來，台灣的食品頻頻爆發問題，食安的問題受到大眾的重視。準此，相關單位應該

更重視食安問題。除了之前的塑化劑事件、黑心油事件等，在國中小學的營養午餐也驚傳

使用病死豬、過期肉、黑心油、基因改造食品，甚至是食物裡殘留的農藥濃度、動物用藥

及不應該添加的食品添加物等，使得全校師生及家長皆對於營養午餐感到不安心。 

二、準此，教育部應會同相關單位成立專門的營養午餐監督及管理小組，負責管理全國國中小

的營養午餐膳食。同時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以及提供老師、學生與家長一個完整的申訴管

道，讓老師、學生與家長能適時向主管機關反映缺失，藉以達到真正監督外包廠商之實，

讓各國中小學的師生們能吃得安心又健康。爰此，本席特此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十三）本院林委員郁方，針對衛生福利部所擬具之「長照保險法」草

案中，部分內容未充分顧慮到家中有失智症患者的國民之需求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
